113E R E % 3 %25

BR <
FIRLeE Jo ik B o A} WRIIEY o ek PRI A ATE A
~irEdop o

v
7 | s e R TR
801134840 119 = = 1235 37 - ft%”f‘a*‘”?*%w : ?
3 i

£
2273 0 4 %?fgg';‘iza,g  JEE B Y B iR L sy
R 1%’*3'- 2 SIN+ 19+ 4142 5 3% =
wpr 2 SIM+ 15 (13 : r,? B L PELEL ) B
rﬁﬁ'fﬁ %SIM+ 7 £ @;;.g_fgiﬁga{mibg?gg R Tkt
‘.Lf%:‘ /\P\':' PTrIm30esrr hndis it Pfﬁiﬁg‘ﬂ%ﬁ
Z0CPEL > S A F RPN 2 SIMF Efg IR A 3T
FEREE R BR LT EEEHL R P R E RS
CEHERARTARBEFR T FUFITOFERD

N



Ho A EELE MNEFFREFIIFEFIHEL P o
Sk AL b2 AR E Rk 2 it s B B E RN R
159@&1;“1591»& ZRE S RGEFFEANE

TERHEG 2REMEFREL T e Mt iR
éfgﬁ»%‘iﬁlfﬁ,ﬂ,ﬂépﬁ‘%;xﬁi/k‘xx A g
s AR > oy 2 E PR32 5 1590% 5 198 2

J:
?7"!";’;’,’:;45 ‘ﬂ l.:l: HIJ %\F}Q ' Fi« Fl ’ 3 ";

Ha5 0 @ R 3 IR 2 e
L NFEFRZFI00E2Z0% 19 ~ 527465 P T 5
B oo A BPEATEI G FIRLAR 1 th 2 A g ) P’Fil’#ﬁ;
LNWERA ~ TEREAL BT AL N BSR4 0 TLH
A2 FER 4 0 AaFE L BEBETEEATFEL R

EZHGEHAT p\fm’ﬁmijzﬁéﬁ%@%

TR
1&@ » AW E H109EZDFR 1R T 1w thE ;}7%:1
p=)

FLIog Hhpae F o I EPN AT RS MR L ERL LR
Voo BAXGFHRIFTRBE T MENE . P BEEREP RO
T éiji}fﬁﬁ’55ﬁﬂig*‘/%B&%L41F
ﬁi%% 3G HPp e 4 oo

o ~13° LL 3@ AR RS A AL

WA FIRLEE R v B ILG PR R L A A

i%ﬁﬁiﬁiA@J%mi%’ﬁa4gi%ﬁﬁMM
o AR RS fAe kg - T 0 A SN

e R O RIHER]EIT THFEERRD i’%

UREE AT A EZ (DAL AT ) o 5h

(FAL 2 ST AN RIREFER > A B GIRENETY (TR 2

LT apldt]13840 11p T 212343 0 ATy
TERRF 2 FY S IR 0 §EGL£IRT
ot S AR L S PR T AR P T S S0
THRREL B FTRIPFEZRIIAE EREE
L3 Zi%P\LSIM—H&EEfg’ R LA TR T E
E¥a g LEREEHE R Y BEEREEN £

8>\mL
P

N



ERAMHEEHAR B A2 MaBEFR - FILAES PR
WA (A4 83T9 e 2 haE[138RE 3 550525

[THIELE] %277 2 %28F ~ %427 1 %43F ~ ~+ =%
%397 2 %47TF ~ %937 2 %108F ) » =4 T A 30374
REFARE ARFEARPFZFE (RE ML 5227 2 %

B AfREF0F I F100F ) @A ERE - HE R
BEFIATHRAGANFLEE (LEFE5IT 2 6 -
FBEZ2 46 ~FITE2 %6 ) ~Rpp > 23 FAR IR

BIFEATEA R IRII3E0Y 1p R P F 51130000926
L hw“fﬁt%é’%ﬁa‘;}%l‘ﬁﬁ FRA %P L8 g ks
A AMAHYBEEAREEL EARERGER ('/ gy g
A) A RBHRIEEZBRTARAERGER LI ET
#(LEGES 5297 2 %337 ~ A1 %457 3 %465 NS
50? %85F ) *% ,%#I‘;,M‘“HS&B- 30p 1+ =9pF4s
B S - m HFoa 2 ors 2 SIM+ 3+

zf-tﬁm g g 5‘# rmr;ca L AR R E AR P S
(‘)‘g‘%“) Pérdk 21> ¥78 (REWHE%5F 2 %6
F) Ay nas TREFIOHRLE o

Et e mPinr. 2

12 113£ 40 120 33 e Fa TIG§ 1 a5
IR R O RIIEAZ RS E P B H R QUM
kst T (WL T £ 1Lk I@E 03 £
1 JifmSIMﬂhvﬂ;‘? i ﬂ?) 4 A4 o £SIMH o 7

Eldarik, AR D REF IR EhEFIELHS

TR
-\

|

1 A 7Rig > T 4 e {8 4 SIMF E5G 0 A e F 4G #rd
R H B F4 ASINE £ 1) R332 5 56 BLfrid

Boey >~ (i #E -SIM«F@&:%U; A
F

VR A4 2) 2F kw4 o FL 2 f”%ﬁl’?lﬂ R
e AR - Ar T B AR o ) F3F 0 4

R Rl A v S I F}iﬁ‘ﬁﬁgii‘ﬁg@’?z\,ggj\ R
FEEAFFRLPALIPHET S (LEELH30F 153

b
i
mj



2F ) > AALA N EZF B FITELIINRE T QB K
FM%E»?}ET AR LSINT o R 2 poans ﬁ?’.g
ZSINF 2} 2 sV E 35 Fmmat o B L fPIS AT A g;;
%F%E@&Iﬁ$ﬁﬁnxrlt - B BE Y RREFELY
2 l‘}TEJI% FRARTF)E A gL H?»,g)jj%iﬁéi
4&‘3’ e E AL AN E R AT E%’“‘l‘}wﬁﬂf\gﬁ,ﬂ}“
KL £ B ‘i"mSIM*FTfB*&hLE;?iA v 35T E/T}Lf‘!‘j}{,?%:}%@
ﬁ%’“gﬂé*ﬁﬁ’”ﬂMLMM“”Wmﬂgr“Mm
fgﬁ»xf’i—_{’d"mSIM*F Rt o | £ (LFEBEF2TEF
Bo) RPN R LA FELNITAEERENETT

e EAERELESG L AR LR €6 TR Tl
Bk HE R o Xl e ARG £ 4 % enSIN
e 2F (REREHIT) ~ R amd U FHRGUA
FEf e p d R ALW A 2 [T L dhkin)e A
275 o MEA R HFITRTT B R B g A 0

r oA

LR ) ¥ a»ﬁﬂﬁﬁa

R AT ANETH F A PR R PR AL L AN ]13#47
I1p ¥ = 12%30‘?@%—{%}&%’{“ "v?i%}&%‘%ﬁ%“ » P TT
130~ A2 (6 £~ 5 3 ,%mi%ﬁm%,ﬁﬁé
ATH ARG B R R E - Fag o A G ESIMF &
24 AL B o Y E B ARSIMA Bd E Ardiae] = 0 B %
#wwm+ﬁ¢@mnwmwaﬁ4aﬂ“ PR PR R
Tﬁ’mﬂgﬁﬂﬁﬁiwpﬂﬁ/pﬁ%’iﬁw%
ﬁﬁ—i BT B PR li’i*\p’%%?%ﬁawﬂm L AT
IEWIRETA DI CARFRARL T 21284 F
*m@ﬂii%ﬁiﬁﬂmiw%i;ﬁﬁr@@,«ﬂ%
}@%%Ami%I?i%ﬁ’gﬁ?ﬁﬂ@ﬂ’%ﬁi%
ﬁﬁ~?ﬁmi%’%7ﬁ 2 B AR BRE

-:m\L

Wmﬁ

£mA



Z(LEBLEERT246) ;AP ARTEREREY UHEA
Py lismpgars T (RBFR 113&47 11p @ =
~ﬁﬁﬁﬁﬁwiaﬁg?wnrwﬁ%?>¢ > A 1281304 2+
wigd o~ T (BRTRE P AF128E304 it d 2w ’@’Vrs
S S #@%%9>%OJ\F<ﬁ%?& ik
2 @ziﬁ%ﬁuai RTINS FRE Q) P T AP
gaém%ﬁ’—§¢i%%ﬁoj~r<%%fw
(ohdpied BT E SmA LAk ?) Frkn o T E]
B304 o 5~ T (HRBFR T E1E304 s S Nk
FEARTADERE?) G oo~ T (RETH 44
&%ﬁi%’%$$@%“%9)ﬁ°J‘r(%%?W
AR 2SR ﬁ‘ﬁ@ﬁ?)%wﬁﬁﬁﬁﬁoJ ‘
T (HBRER %@ﬁmfa%w%wﬁ&@ﬁﬁ?>;v-w
bl B AL BSINF R 2 tERPBRE- Ko Bk
;u;]_}l;j(&g# T AN KRB E- T o BE JI}]}B’IE.»/A 7 SIM-+
oy s T (RBFER AL SSIM R 4
1 & £ HSIMF o 45 & SN+ pF 2 4z § SINH 48 7 ) 2
‘ﬁoJ~r(%%?w:ﬁM%iﬁﬁé,1%£%mxﬁs
DN+ 45 F r B e P ELEFHREE2)F 20~ T (8%
?H:%éwaﬁﬁﬁé?)iﬁﬁ%%”o (k%
PR DU E AL £ Ao AL ?)
FIH B3 > I AL g d - T RETE E 0 R
o 3
-

—\

B

—i o BRG] AL ELT &
SIM—+ ’iéjj&;c“';hi#‘fﬂ’rﬁaso g e
BP0 AE  G Apen S ReE TR AR Rk 4 s
W) R Ay T GRER R FHERE
PR S AT ) AL A flmfmff R 94
-'1°J‘r(}2‘\5ﬁ:-¥b]"h’7?ﬁl F’B'}a”} IF”%‘~/\,E§’;,’/§
B?)RF xR REAME . ) FF (A AEFHED
51007 ) - fwmigh T £ 4 F#*v?%r’ﬂ,%;f R PFE AR
Eﬁ&ﬂiﬁ@’ﬂ%%%i%ﬁﬁ\@?i%@~%%‘

I

-]



']%;‘;FL:&;/HT? /‘il*%P\SIM“{:ET,ﬁ_\ tue‘ ‘%é‘?‘g—[‘t T‘H:-,""‘% ;\»‘3:__:
fm & A *b*ﬂ’&fﬁ”‘#% R LR
FEAATEZ DR HERTRGHERE A > AR L
2B EARREGIERE Aﬁipﬁ_#g R PP = R

Byt o H2 A fpahe X 5 24 E&ﬂﬂl{l?—%‘\A'afj S
» KU T A T R R R R L 2 B B H B
FHERBETATEGE  HRETFHRE -

3.%ﬁ ’ j\rﬁ;f&%%«ﬂf‘fﬁ%KIT;?KFE’T%%P;‘%gﬂﬁjﬁﬁéi%’g
ST CARER G BRERD 1 (- RANDRE
7 R (TPF'")I- 310N mAF e P o I AT E
SEEER-ROBFFUe RT3 0 8002301

431 :23: 17E3Liiﬁ’~ﬂ¢f;§#rr  EBiEARY X A

B

ST “éﬁfi o2 AL EBF L T AE G

TF'Jzi’ 'J 2 > FIBRPIEA ’ﬂ/z*"*' "%}tpxéﬂfoi \
¢J 2.].1 23 1 38R » AL 2 L RE P T F o

H‘% S0 EARY 0 P ALER ft SEa- R R
#ﬁ»'**rifi fifa-*f”rr(““"iﬂ*ﬁﬁu’*?%‘?’%éé ¢ )

e BB G E R ABETEY o, (LAMRES40F T 546F -

$03F 1 %80F ) B P FF o BRI KT PEFITE
Bk A £ 2 KT oty £ R h*%aplm%
BT BAFL BT AaRT AN A RFEEAY B
Az D (EER Y (BT ARE %6 E‘J,_‘%Rpp)ﬁz’/f?&%?
Bl 22 878) Ao 7 23 HIPEBE 45 4
20 IiFF AL T HIRBEE S K@/j}q\’ B FIEE T £ 4
B+ 2) (e E) L, ~ T (GEFR 1 F6? 7 g
DIARE LT % *mgzﬁuﬁﬁﬁﬁ%&ﬁaé 5 i
0 RE TR e DERBRFATADSF LA S ?) L
APEFTY o v T (FFR Ee Y SRR E
ﬁﬂhkﬁiﬁﬁﬁﬁWh_’*% Fed 2 ) o 5 A Aps
CEER O E R xg_fiéﬂ’}}ﬁi“%&ffi” 3 Hs A
@%?)wﬁ’?éf“ﬂjﬁﬁ(iiﬁﬁﬁm8ﬁ)’ﬁi



Sz #rit > AL IR K13

W2 E RGP AAT A A2 lﬁfiﬁﬁéﬁé?ﬁf‘f A

W HBAAEH ABEHZ > WAL TR ES S £
TAEPE g PR s R2 v 2w, - LR
g&%ﬂz BT A AT A H R T H £ &
PAEREAFEIW F A 41_@«5’_?;‘2%&3? HipdEA D2
W”“éﬁﬂi?&ﬁﬁﬁﬁfﬁbﬁﬂ DA RS R
WAL AL T RBERSER2Z T 21304 596 T4 48
PR A AR T A 2 TR TS AT EERT A
AT Ak FHEPEG  FRLKT A AT
k2% ﬁﬁi&ﬂiﬁﬂwﬂg'wﬁ%ﬁ%%%“ﬁﬁ—
BF A o Rk BRI ARG T AT 0 AT A
ER IR LB EHRRDR “Tmiﬁ‘ ek AR
fw&@ﬁi%?#ﬁ*£%$?47i% el B
pﬂﬁ;&g@;s’ﬁ%ﬁ’@g R A2 S iﬁz—&;t:? A2 L M w
PSR 2 iﬁ?}a J_EFLW?B‘#; adp (AP dp) 4
B2 3N EFE e S R miT (AAREF69F 2575
F) oo AR~ R ALERE w5# 2R S PR RS -
i s r 2 SIMF 4p i (R%Fméi‘aiSlE ~ %797 & %85
F) ot mp KA £ T A 2, D3 3 ok
2 SIMA+ i+ 4142 (L ABE $41F ) > Facik2 4542
A ss s Fr o H oot 2 SIMF i3F 4Rk T 4 £ 48 ST
+ P @ g SINE P17 £ 2 f?.f.z °

I

a
=<

EE LN i

- R2Z W BAEA2ZFEH > 2 P HRTAREL I

v KA ‘?rawa%B*F'“ SR BEA BT A 2 L spE

?Zi%f‘g‘l“" SIMF 138 2. (7 5 o HAR2 #7557 K3
Pre o A PRETRT B REHF -

b= = b =h g

- TR ﬂm&?ﬁ} = e
\ T
- \m

land

A FIRLEE 4TS 0 e ik % 3200 19T 2 By B

M TE R OB - 3 B~
.\.

\
—



FrFEL AL FERAE FRRE L EEDE YR
PO R o IR AMY o gk AMAIA DHFE L
AEIT B FIHARERE AZMAET > FEEIRPT B
2 ey AR OIS N TR HEREEE LT AEE
Ba- e B LHNLES P ARRZ %ﬁ AR
PREREE I WP E R F #\gﬁmﬁf A g4 R

254 R 7f e

FT 2 HFATHL
frfp g2 & 0 M2 2 P H &ﬁj ﬁ*waﬁ&a.
2t k% 5 %ﬁ’jﬁﬂwirwﬁaﬁ‘fmiw%’&
TAERFBEERAL TR EHLIPAETE (A ARES]
3F) P EAHEAFALEY I~ AR PR R4
oo RS R e AR 2 &M+ﬁ&?£?%
M AT A g %G—“:QSIM"F HR2ZPET A A T4 73
ﬁ%u1%iﬁi (LAREHI9T) » @ Ap* 3 4
24T c AFRMAE PR 2B s TR A2 BT 4
ié#m\wm~r¢; ERRE T SR
C A EF A BERER L $ 2 REEEAKRIRNE 3
Yo mraR (LARESI0TE) - 2k WJ@
v T2 A Bl BT £ 2 AT E R

(S ge B r® s PRI LN e R A 2 e B fF
A T ’ﬂljiz*:'ai 8"%‘*2&‘“%%’:3;73 ﬂ’i % o ;
Aok 2 SIM+ 9+ 44143 (L& i %3

BLEE AT 2 Rt erBm( AT aﬁ

F) o 2 ERRRAAAL D IFHER ‘!i‘.h’i* MR a1
A féiii,:rbﬁ*itﬁp\ SIM=+ #7% 2_ 4 » o it 5 44§58 7
% % 38iE2_2% 278 & s,;%;%ﬁnag_%igg C Bk
R I A FR L

et [t
[E—
—
3

Hiﬁ’P%%@’%*P%ﬁé&ﬁ’ﬁﬁi,i%ﬁ:&
—»/)&'1{ i,{*f(a )3_@—1_7\}’; ~ /K'#ﬂ'J/z{J&:Eﬁ.-@‘fi‘Zgﬂth
FREMg fsaFLg ARty @37



ZAE 2 0 A F38EZIF I ~ F381E 2L 2% 27 &
B KA AR S AR EEFLSINF L% B
ﬁr&%@,wgﬁw+@ﬁ»“@z$i%,v%%k
o4 ’?éﬁf--—’?ERSIM* TP S R R
® &

i\

FKSIM'P W2 PET A A p_:f‘l"g:;éi\,’}}
(RAEE $99F ) - E3uSINF G4 % i

A
A

-0
it

!
€ 3B
S

-

N
W o 3 S
S
R

T IAFEFEREM S P SELP SR TLF]
BIRRT P A 2R e ke
' @;fr) 520935 ¥ 15 'a‘%ﬁi el v .
b2

S R LN RN
WL o PRk R gk FoRraRd o Bt

BREHBS20p pAFRIED TR AROGOFHREZFF AN

Btgh ) TP piSsd P aaE ) o

4 =2 A R 114 =+ 2 ; I p

=
FF et

it A w3 AR R

PERRAE F3200F %158

AMAipe SF2 423297 A fHPe L2 AN L KT
B > /gi@_;_r -/ﬁ,"l"“"ﬁ BRI~ Fome T —J—g‘;uu'r—g,]ﬁ 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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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易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麒鋒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軍偵字第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麒鋒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SIM卡退卡針壹根沒收。
　　事　實
一、劉麒鋒於民國113年4月間，係服役於陸軍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新苗作業隊（下稱新苗作業隊；駐地：新竹市）之上兵；傅士臻則係服役於新苗作業隊之下士。詎劉麒鋒於113年4月11日下午1時23分許，在新苗作業隊駐地之學習機房手機管制櫃前，見傅士臻仍在午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從手機管制櫃中取出傅士臻所持有之手機1支，並使用其所有之SIM卡退卡針1根，將該手機內之SIM卡1張（電信業者：台灣大哥大；門號詳卷）取出而竊取該SIM卡得手，再將該手機放回手機管制櫃內。嗣傅士臻於同日下午1時30分許午休完畢後，使用上開手機時無法收到訊號，經檢查發現手機內之SIM卡遭竊，旋即報告新苗作業隊組長周昌毅、士官督導長謝俊豪、中隊長葉乘銘等人，經其等調閱監視器後發現上情，遂通報新竹憲兵隊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新竹憲兵隊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分別有明定。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劉麒鋒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於準備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僅爭執部分陳述之證明力，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顯不可信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劉麒鋒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略以：我有在手機櫃前拿被害人傅士臻的手機，我沒有拿手機裡的SIM卡，我當時是好奇拿起來看一下，我的手機SIM卡卡槽有時候會有問題，要退掉重插才會正常，有時候會感應不良，所以隨身攜帶退卡針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經查：
　㈠被告、被害人於前揭時間，分別係服役於新苗作業隊之上兵、下士，而被告於113年4月11日下午1時23分許，在新苗作業隊駐地之學習機房手機管制櫃前，曾短暫拿取被害人持有、放在手機管制櫃內之手機，嗣被害人於同日下午1時30分許午休完畢後，使用上開手機時無法收到訊號，經檢查發現該手機內之SIM卡1張遭竊，旋即報告證人即新苗作業隊組長周昌毅、士官督導長謝俊豪、中隊長葉乘銘等情，業據被告於新竹憲兵隊詢問、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時坦認不諱（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50號卷【下稱軍偵卷】第27頁至第28頁、第42頁至第43頁、本院卷第39頁至第47頁、第93頁至第108頁），核與被害人於新竹憲兵隊詢問及本院審理程序時之證述（見軍偵卷第22頁及背面、本院卷第95頁至第100頁）、證人葉乘銘、謝俊豪、周昌毅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之證述（見軍偵卷第9頁及背面、第13頁及背面、第17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且有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113年5月1日網戰北防字第1130000926號函暨所附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士兵約談紀錄表、北區中隊案件查證報告、監視器影像擷圖（以上均影本）、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監視器影像擷圖各1份等附卷可稽（見軍偵卷第29頁至第33頁、本院卷第45頁至第46頁、第50頁至第85頁）；又新竹憲兵隊於113年5月30日上午9時4分許，經被告任意提出或交付，而查扣被告所有之SIM卡退卡針1根乙節，亦有憲兵隊扣押筆錄、新竹憲兵隊扣押物品（清冊）目錄表各1份在卷可憑（見軍偵卷第5頁至第6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均堪認為真。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於113年4月12日某時許，在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輔導長少校江佳穎之辦公室內，接受該輔導長約談時陳稱略以：「（輔導長：你有拿下士傅士臻的手機嗎？有拿下士傅士臻的SIM卡嗎？為什麼？）有拿手機。有拿SIM卡。因為傅士尚在午休，本要直接轉頭上樓，但剛好看到傅士的手機在那邊，因為記得她的SIM卡是5G的，我的是4G的，所以突發奇想，拔她的SIM卡拿出來試試看5G的訊號和速度。」、「（輔導長：SIM卡拿出來之後，有放回去嗎？若無，是拿去哪裡了？）沒有放回去。因為害怕被發現，所以連同飲料罐一起丟進二樓的垃圾桶了。」等語，此有前揭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士兵約談紀錄表影本、北區中隊案件查證報告影本各1份附卷可參（見軍偵卷第30頁至第32頁），是被告於案發後第1次接受部隊長官約談時，即已承認竊取被害人手機內之SIM卡，且就其竊取之目的及嗣後對該SIM卡之處置方式等均已詳細陳述。雖被告嗣後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陳稱略以：「一開始中隊長中校葉乘銘先約談我...中隊長就跟我說因為我沒有經過傅士臻同意就拿她手機，這件事往上報，我會面臨刑責問題，中隊長跟我說叫我承認我拿取傅士臻的SIM卡並向她道歉，這件事就行政懲處就好，不會再向上報告，所以在約談內容裡面才會有我承認竊取傅士臻的SIM卡的陳述。」等語（見軍偵卷第27頁背面），然此部分內容為證人葉乘銘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所否認，證人葉乘銘並證稱略以：「我只告訴他會面臨的行政懲處及涉法行為，並沒有叫他去承認有拿取傅士臻的SIM卡。」等語（見軍偵卷第9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係在自由意志受迫或非出於己意之情形下為前揭承認犯行之行為。況證人周昌毅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亦證稱略以：「後續我有聽同仁（已忘記是哪位同仁）說劉麒鋒後續有承認竊取傅士臻之手機SIM卡」等語（見軍偵卷第17頁背面），益徵被告於案發後確曾向他人承認其竊取被害人手機內SIM卡之行為。
  ⒉次查，被害人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證稱略以：我於113年4月11日中午12時30紛將手機放置於手機管制櫃中，於同日下午1時30分起床後拿取手機查看時，發現手機無訊號，我就重新開機測試，結果還是一樣無訊號，我以為是SIM卡接觸不良導致沒有訊號，於是便想將SIM卡取出重新擺放1次，結果打開SIM卡槽就發現我的SIM卡遺失，我第一時間向值日官周昌毅回報，值日官請我重複確認有無掉落在附近，經確認完無掉落在附近，值日官便請我調閱監視器畫面查看是否有人至手機櫃拿取我的手機，經調閱發現被告於下午1時23分因不明原因至手機櫃拿取我的手機躲至監視器死角處，大約30秒後就將我的手機放回手機櫃，當時只有我值班，所以手機櫃就只有我的手機，除了被告之外沒有其他人靠近手機櫃等語（見軍偵卷第22頁及背面）；復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略以：「（檢察官問：113年4月11日中午，妳有將手機放在機房外的手機櫃嗎？）有，我12點30分左右放進去。」、「（檢察官問：妳12點30分放進去之前，妳那支手機還可以正常使用嗎？）對。」、「（檢察官問：妳為何知道該手機妳放進去前還可以正常使用？）中午吃飯時，我們會在外面吃飯，一邊滑手機吃飯。」、「（檢察官問：後來妳進去值班機房時，幾點又再出來？）午休完，下午1點30分。」、「（檢察官問：妳下午1點30分從機房出來時，有拿起櫃內的手機嗎？）有。」、「（檢察官問：妳拿起妳的手機，妳有試圖使用嗎？）有。」、「（檢察官問：妳試圖使用，該手機能否正常運作？）就沒有網路了。」、「（檢察官問：妳發現沒有網路時，妳做何動作？）我一開始以為我的手機SIM卡接觸不良，但重開機還是一樣，後來我就想要把它拿出來檢查一下，結果就發現沒有SIM卡了。」、「（檢察官問：妳方稱妳以為SIM 卡接觸不良，妳才要拿出SIM卡，妳拿出SIM卡時，裡面有SIM卡嗎？）沒有。」、「（檢察官問：妳12點半放進去，1點半發現沒有SIM卡，妳有向其他同事或長官報告嗎？）有。」、「（檢察官問：妳向哪位長官報告？）士官長周昌毅。」、「（檢察官問：妳向長官報告，長官如何處理？）他就是問我有無掉到其他地方，叫我再檢查一下附近的地板，然後我就檢查了一遍，還是沒有看到，我就再跟士官長回報說那附近都沒有SIM卡，他就叫我看一下監視器。」、「（法官問：當時放在手機櫃內的手機，只有妳的手機嗎？還是還有其他人的手機？）只有我的手機。」、「（法官問：案發當時妳與被告認識多久了？）我們從士兵班的時候就認識了，認識大約4年。」、「（法官問：妳與被告之間有發生任何私人恩怨嗎？）沒有，也沒有債務糾紛。」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至第100頁）。細譯被害人上開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其就所持手機放置、使用之時間、地點、情況及其發現該手機內SIM卡遭竊之經過、後續處理方式等細節，前後所述均一致，復核與證人葉乘銘、謝俊豪、周昌毅等人所述及前揭卷附監視器影像擷圖影本、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監視器影像擷圖等客觀事證相符；且依被告與被害人所述，其2人相識已久，2人間亦無任何私人恩怨或債務糾紛，足認被害人並無故意說謊以誣陷被告之動機，是其上開證述應具有相當憑信性，堪認與事實相符。
  ⒊末查，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新苗作業隊駐地學習機房手機管制櫃前之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一、被告於監視器顯示時間（下同）1：23：10出現在畫面中，先朝鏡頭處所在房間位置看一眼，接著左手伸向右側櫃子上方，從1：23：14至1：23：17間左手拿取某樣物品，拿取過程中，又有朝鏡頭處所房間位置看兩次。二、被告拿取物品後，隨即往畫面左側退到門後方，因被門擋住，無法辨識被告之動作。三、從1：23：32至1：23：38間，被告以左手將某物品放回畫面右側櫃子上方，過程中，有朝鏡頭處所在房間看一眼，同時被告右手疑似拿著某物品（經放大檢視，該物品為白色）。四、將影像畫面截圖附卷。」（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46頁、第53頁至第85頁）。從影像內容可知，被告從手機管制櫃拿取被害人手機及將手機放回手機管制櫃時，均有臉朝監視器鏡頭所在房間查看之動作；而被害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略以：「（法官問：（提示本院卷第61頁監視器影像擷圖，並令其辨識）畫面中被告有伸手朝某個地方拿東西，被告伸手過去拿東西的那個地方，是否就是妳值班時放手機的櫃子？）（辨識後答）是。」、「（法官問：畫面中可以看到被告在拿手機時，臉有朝向監視器鏡頭所在的房間看的情形，被告所看向的監視器鏡頭所在的房間是什麼地方？）是我們值班的機房。」、「（法官問：畫面中這個時間，當時妳就是在監視器鏡頭所在的這個房間嗎？）對，當時我在睡覺。」、「（法官問：當時值班的機房除妳之外，有其他人在嗎？）沒有，只有我。」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顯見被告當時應係朝被害人所在之值班機房查看被害人動態。衡諸一般社會通念與經驗法則，倘被告僅係出於好奇而拿取被害人手機查看，其何需在拿取手機及放回手機時，一再朝被害人所在之值班機房查看被害人動態？又其拿取手機後，為何不在原地查看手機，反而往後退至監視器鏡頭拍攝不到之門後方達數秒鐘？此種行為模式確屬有異；且被告行為時距離被害人表定休憩時間結束之下午1時30分，僅約6、7分鐘時間，被告如係對被害人之手機感到好奇，大可等待被害人起床後向被害人洽詢、商借手機查看，實無趁被害人仍在午休之際，擅自拿取其手機之必要，是被告前揭所辯，顯與一般常情不符。況依上開勘驗監視器影像內容所示，於被害人午休、將手機放在手機管制櫃內期間，除被告以外，並未見其他人接近手機管制櫃或拿取被害人之手機。再者，詳觀上開勘驗監視器影像之擷圖，被告以左手將被害人之手機放回手機管制櫃時，其右手確有呈現以拇指、食指（或中指）夾取之方式拿著某白色物品之動作（見本院卷第69頁至第75頁），復經放大檢視擷圖，該白色物品之大小、顏色確與一般手機使用之SIM卡相符（見本院卷第51頁、第79頁至第85頁），而被告亦自承其拿取被害人手機時，身上有攜帶扣案之SIM卡退卡針1根（見本院卷第41頁），益徵被告拿取被害人手機後，確有以其所有之SIM卡退卡針將被害人手機內SIM卡取出而將該SIM卡竊取得手之行為。
　㈢綜上所述，依被告於部隊中第1次接受約談時之陳述、被害人前後一致之證述、其餘證人之證述，及上揭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足認被告於前揭時間、地點拿取被害人之手機時，確有竊取該手機內SIM卡1張之行為。是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劉麒鋒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當途徑以獲取所需，逕行竊取他人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並增添他人生活不便，其行為顯然漠視他人之財產權利，當無任何可取之處；且被告於部隊駐地內行竊，對軍隊管理及士官兵團結造成一定負面影響，是其所為應予相當程度之非難。又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並以前詞置辯，且未曾就被害人傅士臻所受損害及其因本案額外支出之勞力、時間、費用等，積極表示和解或賠償之意，堪認被告之犯後態度難謂良好。惟念及被告於本案行為前，並無因刑事犯罪遭起訴、判刑之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頁），足見其素行尚非惡劣；又本案被告犯罪時無其餘共犯，犯罪手段尚稱平和，且被告竊得之SIM卡本身價值實屬低微，被害人亦證稱該SIM卡對應之門號並未遭人盜打電話或用以小額支付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而未擴大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是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另衡諸被告自述其職業、未婚、無子女、與親屬同住、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及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107頁）等一切情狀，認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SIM卡退卡針1根（見軍偵卷第6頁），係被告劉麒鋒所有之物，業據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41頁、第102頁），且經本院認定係被告於前揭時間、地點用於竊取被害人傅士臻所持手機內SIM卡所用之物，業如前述，復核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或其他法定得不予宣告之事由，自應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有明定。經查，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竊得之SIM卡1張，固屬其犯罪所得，惟該SIM卡屬本身價值不高之物，且未據扣案，被害人亦證稱其發現SIM卡遭竊後，旋即委由其母親向電信公司掛失，該SIM卡對應之門號並未遭人盜打電話或用以小額支付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是該SIM卡經掛失後已失其效用，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且為避免日後執行之困擾，爰依首揭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郁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怡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易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麒鋒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軍偵字第5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麒鋒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SIM卡退卡針壹根沒收。

　　事　實

一、劉麒鋒於民國113年4月間，係服役於陸軍資通電軍指管防護

    大隊北區中隊新苗作業隊（下稱新苗作業隊；駐地：新竹市

    ）之上兵；傅士臻則係服役於新苗作業隊之下士。詎劉麒鋒

    於113年4月11日下午1時23分許，在新苗作業隊駐地之學習

    機房手機管制櫃前，見傅士臻仍在午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從手機管制櫃中取出傅士臻所持

    有之手機1支，並使用其所有之SIM卡退卡針1根，將該手機

    內之SIM卡1張（電信業者：台灣大哥大；門號詳卷）取出而

    竊取該SIM卡得手，再將該手機放回手機管制櫃內。嗣傅士

    臻於同日下午1時30分許午休完畢後，使用上開手機時無法

    收到訊號，經檢查發現手機內之SIM卡遭竊，旋即報告新苗

    作業隊組長周昌毅、士官督導長謝俊豪、中隊長葉乘銘等人

    ，經其等調閱監視器後發現上情，遂通報新竹憲兵隊而循線

    查獲。

二、案經新竹憲兵隊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

    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分別有明定。經

    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劉麒鋒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

    告於準備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僅爭執

    部分陳述之證明力，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

    並無違法不當及顯不可信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

    料均有證據能力。至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

    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

    解釋，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劉麒鋒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略以：我有在

    手機櫃前拿被害人傅士臻的手機，我沒有拿手機裡的SIM卡

    ，我當時是好奇拿起來看一下，我的手機SIM卡卡槽有時候

    會有問題，要退掉重插才會正常，有時候會感應不良，所以

    隨身攜帶退卡針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經查：

　㈠被告、被害人於前揭時間，分別係服役於新苗作業隊之上兵

    、下士，而被告於113年4月11日下午1時23分許，在新苗作

    業隊駐地之學習機房手機管制櫃前，曾短暫拿取被害人持有

    、放在手機管制櫃內之手機，嗣被害人於同日下午1時30分

    許午休完畢後，使用上開手機時無法收到訊號，經檢查發現

    該手機內之SIM卡1張遭竊，旋即報告證人即新苗作業隊組長

    周昌毅、士官督導長謝俊豪、中隊長葉乘銘等情，業據被告

    於新竹憲兵隊詢問、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時坦認

    不諱（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50號卷【下

    稱軍偵卷】第27頁至第28頁、第42頁至第43頁、本院卷第39

    頁至第47頁、第93頁至第108頁），核與被害人於新竹憲兵

    隊詢問及本院審理程序時之證述（見軍偵卷第22頁及背面、

    本院卷第95頁至第100頁）、證人葉乘銘、謝俊豪、周昌毅

    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之證述（見軍偵卷第9頁及背面、第13

    頁及背面、第17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且有資通電軍指管防

    護大隊北區中隊113年5月1日網戰北防字第1130000926號函

    暨所附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士兵約談紀錄表、北

    區中隊案件查證報告、監視器影像擷圖（以上均影本）、本

    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監視器影像擷圖各1份等附卷可稽（見軍

    偵卷第29頁至第33頁、本院卷第45頁至第46頁、第50頁至第

    85頁）；又新竹憲兵隊於113年5月30日上午9時4分許，經被

    告任意提出或交付，而查扣被告所有之SIM卡退卡針1根乙節

    ，亦有憲兵隊扣押筆錄、新竹憲兵隊扣押物品（清冊）目錄

    表各1份在卷可憑（見軍偵卷第5頁至第6頁），是此部分客

    觀事實均堪認為真。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於113年4月12日某時許，在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

    中隊輔導長少校江佳穎之辦公室內，接受該輔導長約談時陳

    稱略以：「（輔導長：你有拿下士傅士臻的手機嗎？有拿下

    士傅士臻的SIM卡嗎？為什麼？）有拿手機。有拿SIM卡。因

    為傅士尚在午休，本要直接轉頭上樓，但剛好看到傅士的手

    機在那邊，因為記得她的SIM卡是5G的，我的是4G的，所以

    突發奇想，拔她的SIM卡拿出來試試看5G的訊號和速度。」

    、「（輔導長：SIM卡拿出來之後，有放回去嗎？若無，是

    拿去哪裡了？）沒有放回去。因為害怕被發現，所以連同飲

    料罐一起丟進二樓的垃圾桶了。」等語，此有前揭資通電軍

    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士兵約談紀錄表影本、北區中隊案件

    查證報告影本各1份附卷可參（見軍偵卷第30頁至第32頁）

    ，是被告於案發後第1次接受部隊長官約談時，即已承認竊

    取被害人手機內之SIM卡，且就其竊取之目的及嗣後對該SIM

    卡之處置方式等均已詳細陳述。雖被告嗣後於新竹憲兵隊詢

    問時陳稱略以：「一開始中隊長中校葉乘銘先約談我...中

    隊長就跟我說因為我沒有經過傅士臻同意就拿她手機，這件

    事往上報，我會面臨刑責問題，中隊長跟我說叫我承認我拿

    取傅士臻的SIM卡並向她道歉，這件事就行政懲處就好，不

    會再向上報告，所以在約談內容裡面才會有我承認竊取傅士

    臻的SIM卡的陳述。」等語（見軍偵卷第27頁背面），然此

    部分內容為證人葉乘銘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所否認，證人葉

    乘銘並證稱略以：「我只告訴他會面臨的行政懲處及涉法行

    為，並沒有叫他去承認有拿取傅士臻的SIM卡。」等語（見

    軍偵卷第9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係在自由意志

    受迫或非出於己意之情形下為前揭承認犯行之行為。況證人

    周昌毅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亦證稱略以：「後續我有聽同仁

    （已忘記是哪位同仁）說劉麒鋒後續有承認竊取傅士臻之手

    機SIM卡」等語（見軍偵卷第17頁背面），益徵被告於案發

    後確曾向他人承認其竊取被害人手機內SIM卡之行為。

  ⒉次查，被害人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證稱略以：我於113年4月1

    1日中午12時30紛將手機放置於手機管制櫃中，於同日下午1

    時30分起床後拿取手機查看時，發現手機無訊號，我就重新

    開機測試，結果還是一樣無訊號，我以為是SIM卡接觸不良

    導致沒有訊號，於是便想將SIM卡取出重新擺放1次，結果打

    開SIM卡槽就發現我的SIM卡遺失，我第一時間向值日官周昌

    毅回報，值日官請我重複確認有無掉落在附近，經確認完無

    掉落在附近，值日官便請我調閱監視器畫面查看是否有人至

    手機櫃拿取我的手機，經調閱發現被告於下午1時23分因不

    明原因至手機櫃拿取我的手機躲至監視器死角處，大約30秒

    後就將我的手機放回手機櫃，當時只有我值班，所以手機櫃

    就只有我的手機，除了被告之外沒有其他人靠近手機櫃等語

    （見軍偵卷第22頁及背面）；復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以證人身

    分具結後證稱略以：「（檢察官問：113年4月11日中午，妳

    有將手機放在機房外的手機櫃嗎？）有，我12點30分左右放

    進去。」、「（檢察官問：妳12點30分放進去之前，妳那支

    手機還可以正常使用嗎？）對。」、「（檢察官問：妳為何

    知道該手機妳放進去前還可以正常使用？）中午吃飯時，我

    們會在外面吃飯，一邊滑手機吃飯。」、「（檢察官問：後

    來妳進去值班機房時，幾點又再出來？）午休完，下午1點3

    0分。」、「（檢察官問：妳下午1點30分從機房出來時，有

    拿起櫃內的手機嗎？）有。」、「（檢察官問：妳拿起妳的

    手機，妳有試圖使用嗎？）有。」、「（檢察官問：妳試圖

    使用，該手機能否正常運作？）就沒有網路了。」、「（檢

    察官問：妳發現沒有網路時，妳做何動作？）我一開始以為

    我的手機SIM卡接觸不良，但重開機還是一樣，後來我就想

    要把它拿出來檢查一下，結果就發現沒有SIM卡了。」、「

    （檢察官問：妳方稱妳以為SIM 卡接觸不良，妳才要拿出SI

    M卡，妳拿出SIM卡時，裡面有SIM卡嗎？）沒有。」、「（

    檢察官問：妳12點半放進去，1點半發現沒有SIM卡，妳有向

    其他同事或長官報告嗎？）有。」、「（檢察官問：妳向哪

    位長官報告？）士官長周昌毅。」、「（檢察官問：妳向長

    官報告，長官如何處理？）他就是問我有無掉到其他地方，

    叫我再檢查一下附近的地板，然後我就檢查了一遍，還是沒

    有看到，我就再跟士官長回報說那附近都沒有SIM卡，他就

    叫我看一下監視器。」、「（法官問：當時放在手機櫃內的

    手機，只有妳的手機嗎？還是還有其他人的手機？）只有我

    的手機。」、「（法官問：案發當時妳與被告認識多久了？

    ）我們從士兵班的時候就認識了，認識大約4年。」、「（

    法官問：妳與被告之間有發生任何私人恩怨嗎？）沒有，也

    沒有債務糾紛。」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至第100頁）。細

    譯被害人上開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

    ，其就所持手機放置、使用之時間、地點、情況及其發現該

    手機內SIM卡遭竊之經過、後續處理方式等細節，前後所述

    均一致，復核與證人葉乘銘、謝俊豪、周昌毅等人所述及前

    揭卷附監視器影像擷圖影本、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監視器影

    像擷圖等客觀事證相符；且依被告與被害人所述，其2人相

    識已久，2人間亦無任何私人恩怨或債務糾紛，足認被害人

    並無故意說謊以誣陷被告之動機，是其上開證述應具有相當

    憑信性，堪認與事實相符。

  ⒊末查，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新苗作業隊駐地學習機房手機管

    制櫃前之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一、被告於監視器顯

    示時間（下同）1：23：10出現在畫面中，先朝鏡頭處所在

    房間位置看一眼，接著左手伸向右側櫃子上方，從1：23：1

    4至1：23：17間左手拿取某樣物品，拿取過程中，又有朝鏡

    頭處所房間位置看兩次。二、被告拿取物品後，隨即往畫面

    左側退到門後方，因被門擋住，無法辨識被告之動作。三、

    從1：23：32至1：23：38間，被告以左手將某物品放回畫面

    右側櫃子上方，過程中，有朝鏡頭處所在房間看一眼，同時

    被告右手疑似拿著某物品（經放大檢視，該物品為白色）。

    四、將影像畫面截圖附卷。」（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46頁、

    第53頁至第85頁）。從影像內容可知，被告從手機管制櫃拿

    取被害人手機及將手機放回手機管制櫃時，均有臉朝監視器

    鏡頭所在房間查看之動作；而被害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

    證稱略以：「（法官問：（提示本院卷第61頁監視器影像擷

    圖，並令其辨識）畫面中被告有伸手朝某個地方拿東西，被

    告伸手過去拿東西的那個地方，是否就是妳值班時放手機的

    櫃子？）（辨識後答）是。」、「（法官問：畫面中可以看

    到被告在拿手機時，臉有朝向監視器鏡頭所在的房間看的情

    形，被告所看向的監視器鏡頭所在的房間是什麼地方？）是

    我們值班的機房。」、「（法官問：畫面中這個時間，當時

    妳就是在監視器鏡頭所在的這個房間嗎？）對，當時我在睡

    覺。」、「（法官問：當時值班的機房除妳之外，有其他人

    在嗎？）沒有，只有我。」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顯見

    被告當時應係朝被害人所在之值班機房查看被害人動態。衡

    諸一般社會通念與經驗法則，倘被告僅係出於好奇而拿取被

    害人手機查看，其何需在拿取手機及放回手機時，一再朝被

    害人所在之值班機房查看被害人動態？又其拿取手機後，為

    何不在原地查看手機，反而往後退至監視器鏡頭拍攝不到之

    門後方達數秒鐘？此種行為模式確屬有異；且被告行為時距

    離被害人表定休憩時間結束之下午1時30分，僅約6、7分鐘

    時間，被告如係對被害人之手機感到好奇，大可等待被害人

    起床後向被害人洽詢、商借手機查看，實無趁被害人仍在午

    休之際，擅自拿取其手機之必要，是被告前揭所辯，顯與一

    般常情不符。況依上開勘驗監視器影像內容所示，於被害人

    午休、將手機放在手機管制櫃內期間，除被告以外，並未見

    其他人接近手機管制櫃或拿取被害人之手機。再者，詳觀上

    開勘驗監視器影像之擷圖，被告以左手將被害人之手機放回

    手機管制櫃時，其右手確有呈現以拇指、食指（或中指）夾

    取之方式拿著某白色物品之動作（見本院卷第69頁至第75頁

    ），復經放大檢視擷圖，該白色物品之大小、顏色確與一般

    手機使用之SIM卡相符（見本院卷第51頁、第79頁至第85頁

    ），而被告亦自承其拿取被害人手機時，身上有攜帶扣案之

    SIM卡退卡針1根（見本院卷第41頁），益徵被告拿取被害人

    手機後，確有以其所有之SIM卡退卡針將被害人手機內SIM卡

    取出而將該SIM卡竊取得手之行為。

　㈢綜上所述，依被告於部隊中第1次接受約談時之陳述、被害人

    前後一致之證述、其餘證人之證述，及上揭監視器影像勘驗

    結果，足認被告於前揭時間、地點拿取被害人之手機時，確

    有竊取該手機內SIM卡1張之行為。是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劉麒鋒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當途徑以獲

    取所需，逕行竊取他人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並增添他人

    生活不便，其行為顯然漠視他人之財產權利，當無任何可取

    之處；且被告於部隊駐地內行竊，對軍隊管理及士官兵團結

    造成一定負面影響，是其所為應予相當程度之非難。又被告

    始終否認犯行，並以前詞置辯，且未曾就被害人傅士臻所受

    損害及其因本案額外支出之勞力、時間、費用等，積極表示

    和解或賠償之意，堪認被告之犯後態度難謂良好。惟念及被

    告於本案行為前，並無因刑事犯罪遭起訴、判刑之前科，此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

    3頁），足見其素行尚非惡劣；又本案被告犯罪時無其餘共

    犯，犯罪手段尚稱平和，且被告竊得之SIM卡本身價值實屬

    低微，被害人亦證稱該SIM卡對應之門號並未遭人盜打電話

    或用以小額支付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而未擴大被害人

    所受之損害。是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被

    告之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另衡諸被告自述其職業

    、未婚、無子女、與親屬同住、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及高職

    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107頁）等一切情狀，認應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

    ，扣案之SIM卡退卡針1根（見軍偵卷第6頁），係被告劉麒

    鋒所有之物，業據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41頁、第102頁

    ），且經本院認定係被告於前揭時間、地點用於竊取被害人

    傅士臻所持手機內SIM卡所用之物，業如前述，復核無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或其他法定得不予宣告之事由，自應依首揭

    規定宣告沒收。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宣告前二條

    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

    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

    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2項分

    別有明定。經查，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竊得之SIM卡1張，固屬

    其犯罪所得，惟該SIM卡屬本身價值不高之物，且未據扣案

    ，被害人亦證稱其發現SIM卡遭竊後，旋即委由其母親向電

    信公司掛失，該SIM卡對應之門號並未遭人盜打電話或用以

    小額支付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是該SIM卡經掛失後已

    失其效用，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且為避免日後執行之困擾

    ，爰依首揭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郁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怡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易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麒鋒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軍偵字第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劉麒鋒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SIM卡退卡針壹根沒收。

　　事　實

一、劉麒鋒於民國113年4月間，係服役於陸軍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新苗作業隊（下稱新苗作業隊；駐地：新竹市）之上兵；傅士臻則係服役於新苗作業隊之下士。詎劉麒鋒於113年4月11日下午1時23分許，在新苗作業隊駐地之學習機房手機管制櫃前，見傅士臻仍在午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從手機管制櫃中取出傅士臻所持有之手機1支，並使用其所有之SIM卡退卡針1根，將該手機內之SIM卡1張（電信業者：台灣大哥大；門號詳卷）取出而竊取該SIM卡得手，再將該手機放回手機管制櫃內。嗣傅士臻於同日下午1時30分許午休完畢後，使用上開手機時無法收到訊號，經檢查發現手機內之SIM卡遭竊，旋即報告新苗作業隊組長周昌毅、士官督導長謝俊豪、中隊長葉乘銘等人，經其等調閱監視器後發現上情，遂通報新竹憲兵隊而循線查獲。

二、案經新竹憲兵隊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分別有明定。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劉麒鋒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於準備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僅爭執部分陳述之證明力，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顯不可信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劉麒鋒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略以：我有在手機櫃前拿被害人傅士臻的手機，我沒有拿手機裡的SIM卡，我當時是好奇拿起來看一下，我的手機SIM卡卡槽有時候會有問題，要退掉重插才會正常，有時候會感應不良，所以隨身攜帶退卡針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經查：

　㈠被告、被害人於前揭時間，分別係服役於新苗作業隊之上兵、下士，而被告於113年4月11日下午1時23分許，在新苗作業隊駐地之學習機房手機管制櫃前，曾短暫拿取被害人持有、放在手機管制櫃內之手機，嗣被害人於同日下午1時30分許午休完畢後，使用上開手機時無法收到訊號，經檢查發現該手機內之SIM卡1張遭竊，旋即報告證人即新苗作業隊組長周昌毅、士官督導長謝俊豪、中隊長葉乘銘等情，業據被告於新竹憲兵隊詢問、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時坦認不諱（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軍偵字第50號卷【下稱軍偵卷】第27頁至第28頁、第42頁至第43頁、本院卷第39頁至第47頁、第93頁至第108頁），核與被害人於新竹憲兵隊詢問及本院審理程序時之證述（見軍偵卷第22頁及背面、本院卷第95頁至第100頁）、證人葉乘銘、謝俊豪、周昌毅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之證述（見軍偵卷第9頁及背面、第13頁及背面、第17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且有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113年5月1日網戰北防字第1130000926號函暨所附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士兵約談紀錄表、北區中隊案件查證報告、監視器影像擷圖（以上均影本）、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監視器影像擷圖各1份等附卷可稽（見軍偵卷第29頁至第33頁、本院卷第45頁至第46頁、第50頁至第85頁）；又新竹憲兵隊於113年5月30日上午9時4分許，經被告任意提出或交付，而查扣被告所有之SIM卡退卡針1根乙節，亦有憲兵隊扣押筆錄、新竹憲兵隊扣押物品（清冊）目錄表各1份在卷可憑（見軍偵卷第5頁至第6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均堪認為真。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於113年4月12日某時許，在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輔導長少校江佳穎之辦公室內，接受該輔導長約談時陳稱略以：「（輔導長：你有拿下士傅士臻的手機嗎？有拿下士傅士臻的SIM卡嗎？為什麼？）有拿手機。有拿SIM卡。因為傅士尚在午休，本要直接轉頭上樓，但剛好看到傅士的手機在那邊，因為記得她的SIM卡是5G的，我的是4G的，所以突發奇想，拔她的SIM卡拿出來試試看5G的訊號和速度。」、「（輔導長：SIM卡拿出來之後，有放回去嗎？若無，是拿去哪裡了？）沒有放回去。因為害怕被發現，所以連同飲料罐一起丟進二樓的垃圾桶了。」等語，此有前揭資通電軍指管防護大隊北區中隊士兵約談紀錄表影本、北區中隊案件查證報告影本各1份附卷可參（見軍偵卷第30頁至第32頁），是被告於案發後第1次接受部隊長官約談時，即已承認竊取被害人手機內之SIM卡，且就其竊取之目的及嗣後對該SIM卡之處置方式等均已詳細陳述。雖被告嗣後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陳稱略以：「一開始中隊長中校葉乘銘先約談我...中隊長就跟我說因為我沒有經過傅士臻同意就拿她手機，這件事往上報，我會面臨刑責問題，中隊長跟我說叫我承認我拿取傅士臻的SIM卡並向她道歉，這件事就行政懲處就好，不會再向上報告，所以在約談內容裡面才會有我承認竊取傅士臻的SIM卡的陳述。」等語（見軍偵卷第27頁背面），然此部分內容為證人葉乘銘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所否認，證人葉乘銘並證稱略以：「我只告訴他會面臨的行政懲處及涉法行為，並沒有叫他去承認有拿取傅士臻的SIM卡。」等語（見軍偵卷第9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係在自由意志受迫或非出於己意之情形下為前揭承認犯行之行為。況證人周昌毅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亦證稱略以：「後續我有聽同仁（已忘記是哪位同仁）說劉麒鋒後續有承認竊取傅士臻之手機SIM卡」等語（見軍偵卷第17頁背面），益徵被告於案發後確曾向他人承認其竊取被害人手機內SIM卡之行為。

  ⒉次查，被害人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證稱略以：我於113年4月11日中午12時30紛將手機放置於手機管制櫃中，於同日下午1時30分起床後拿取手機查看時，發現手機無訊號，我就重新開機測試，結果還是一樣無訊號，我以為是SIM卡接觸不良導致沒有訊號，於是便想將SIM卡取出重新擺放1次，結果打開SIM卡槽就發現我的SIM卡遺失，我第一時間向值日官周昌毅回報，值日官請我重複確認有無掉落在附近，經確認完無掉落在附近，值日官便請我調閱監視器畫面查看是否有人至手機櫃拿取我的手機，經調閱發現被告於下午1時23分因不明原因至手機櫃拿取我的手機躲至監視器死角處，大約30秒後就將我的手機放回手機櫃，當時只有我值班，所以手機櫃就只有我的手機，除了被告之外沒有其他人靠近手機櫃等語（見軍偵卷第22頁及背面）；復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略以：「（檢察官問：113年4月11日中午，妳有將手機放在機房外的手機櫃嗎？）有，我12點30分左右放進去。」、「（檢察官問：妳12點30分放進去之前，妳那支手機還可以正常使用嗎？）對。」、「（檢察官問：妳為何知道該手機妳放進去前還可以正常使用？）中午吃飯時，我們會在外面吃飯，一邊滑手機吃飯。」、「（檢察官問：後來妳進去值班機房時，幾點又再出來？）午休完，下午1點30分。」、「（檢察官問：妳下午1點30分從機房出來時，有拿起櫃內的手機嗎？）有。」、「（檢察官問：妳拿起妳的手機，妳有試圖使用嗎？）有。」、「（檢察官問：妳試圖使用，該手機能否正常運作？）就沒有網路了。」、「（檢察官問：妳發現沒有網路時，妳做何動作？）我一開始以為我的手機SIM卡接觸不良，但重開機還是一樣，後來我就想要把它拿出來檢查一下，結果就發現沒有SIM卡了。」、「（檢察官問：妳方稱妳以為SIM 卡接觸不良，妳才要拿出SIM卡，妳拿出SIM卡時，裡面有SIM卡嗎？）沒有。」、「（檢察官問：妳12點半放進去，1點半發現沒有SIM卡，妳有向其他同事或長官報告嗎？）有。」、「（檢察官問：妳向哪位長官報告？）士官長周昌毅。」、「（檢察官問：妳向長官報告，長官如何處理？）他就是問我有無掉到其他地方，叫我再檢查一下附近的地板，然後我就檢查了一遍，還是沒有看到，我就再跟士官長回報說那附近都沒有SIM卡，他就叫我看一下監視器。」、「（法官問：當時放在手機櫃內的手機，只有妳的手機嗎？還是還有其他人的手機？）只有我的手機。」、「（法官問：案發當時妳與被告認識多久了？）我們從士兵班的時候就認識了，認識大約4年。」、「（法官問：妳與被告之間有發生任何私人恩怨嗎？）沒有，也沒有債務糾紛。」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至第100頁）。細譯被害人上開於新竹憲兵隊詢問時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其就所持手機放置、使用之時間、地點、情況及其發現該手機內SIM卡遭竊之經過、後續處理方式等細節，前後所述均一致，復核與證人葉乘銘、謝俊豪、周昌毅等人所述及前揭卷附監視器影像擷圖影本、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監視器影像擷圖等客觀事證相符；且依被告與被害人所述，其2人相識已久，2人間亦無任何私人恩怨或債務糾紛，足認被害人並無故意說謊以誣陷被告之動機，是其上開證述應具有相當憑信性，堪認與事實相符。

  ⒊末查，本院依職權勘驗卷附新苗作業隊駐地學習機房手機管制櫃前之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一、被告於監視器顯示時間（下同）1：23：10出現在畫面中，先朝鏡頭處所在房間位置看一眼，接著左手伸向右側櫃子上方，從1：23：14至1：23：17間左手拿取某樣物品，拿取過程中，又有朝鏡頭處所房間位置看兩次。二、被告拿取物品後，隨即往畫面左側退到門後方，因被門擋住，無法辨識被告之動作。三、從1：23：32至1：23：38間，被告以左手將某物品放回畫面右側櫃子上方，過程中，有朝鏡頭處所在房間看一眼，同時被告右手疑似拿著某物品（經放大檢視，該物品為白色）。四、將影像畫面截圖附卷。」（見本院卷第45頁至第46頁、第53頁至第85頁）。從影像內容可知，被告從手機管制櫃拿取被害人手機及將手機放回手機管制櫃時，均有臉朝監視器鏡頭所在房間查看之動作；而被害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具結證稱略以：「（法官問：（提示本院卷第61頁監視器影像擷圖，並令其辨識）畫面中被告有伸手朝某個地方拿東西，被告伸手過去拿東西的那個地方，是否就是妳值班時放手機的櫃子？）（辨識後答）是。」、「（法官問：畫面中可以看到被告在拿手機時，臉有朝向監視器鏡頭所在的房間看的情形，被告所看向的監視器鏡頭所在的房間是什麼地方？）是我們值班的機房。」、「（法官問：畫面中這個時間，當時妳就是在監視器鏡頭所在的這個房間嗎？）對，當時我在睡覺。」、「（法官問：當時值班的機房除妳之外，有其他人在嗎？）沒有，只有我。」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顯見被告當時應係朝被害人所在之值班機房查看被害人動態。衡諸一般社會通念與經驗法則，倘被告僅係出於好奇而拿取被害人手機查看，其何需在拿取手機及放回手機時，一再朝被害人所在之值班機房查看被害人動態？又其拿取手機後，為何不在原地查看手機，反而往後退至監視器鏡頭拍攝不到之門後方達數秒鐘？此種行為模式確屬有異；且被告行為時距離被害人表定休憩時間結束之下午1時30分，僅約6、7分鐘時間，被告如係對被害人之手機感到好奇，大可等待被害人起床後向被害人洽詢、商借手機查看，實無趁被害人仍在午休之際，擅自拿取其手機之必要，是被告前揭所辯，顯與一般常情不符。況依上開勘驗監視器影像內容所示，於被害人午休、將手機放在手機管制櫃內期間，除被告以外，並未見其他人接近手機管制櫃或拿取被害人之手機。再者，詳觀上開勘驗監視器影像之擷圖，被告以左手將被害人之手機放回手機管制櫃時，其右手確有呈現以拇指、食指（或中指）夾取之方式拿著某白色物品之動作（見本院卷第69頁至第75頁），復經放大檢視擷圖，該白色物品之大小、顏色確與一般手機使用之SIM卡相符（見本院卷第51頁、第79頁至第85頁），而被告亦自承其拿取被害人手機時，身上有攜帶扣案之SIM卡退卡針1根（見本院卷第41頁），益徵被告拿取被害人手機後，確有以其所有之SIM卡退卡針將被害人手機內SIM卡取出而將該SIM卡竊取得手之行為。

　㈢綜上所述，依被告於部隊中第1次接受約談時之陳述、被害人前後一致之證述、其餘證人之證述，及上揭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足認被告於前揭時間、地點拿取被害人之手機時，確有竊取該手機內SIM卡1張之行為。是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

　　核被告劉麒鋒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依循正當途徑以獲取所需，逕行竊取他人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損失並增添他人生活不便，其行為顯然漠視他人之財產權利，當無任何可取之處；且被告於部隊駐地內行竊，對軍隊管理及士官兵團結造成一定負面影響，是其所為應予相當程度之非難。又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並以前詞置辯，且未曾就被害人傅士臻所受損害及其因本案額外支出之勞力、時間、費用等，積極表示和解或賠償之意，堪認被告之犯後態度難謂良好。惟念及被告於本案行為前，並無因刑事犯罪遭起訴、判刑之前科，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頁），足見其素行尚非惡劣；又本案被告犯罪時無其餘共犯，犯罪手段尚稱平和，且被告竊得之SIM卡本身價值實屬低微，被害人亦證稱該SIM卡對應之門號並未遭人盜打電話或用以小額支付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而未擴大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是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另衡諸被告自述其職業、未婚、無子女、與親屬同住、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及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107頁）等一切情狀，認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SIM卡退卡針1根（見軍偵卷第6頁），係被告劉麒鋒所有之物，業據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第41頁、第102頁），且經本院認定係被告於前揭時間、地點用於竊取被害人傅士臻所持手機內SIM卡所用之物，業如前述，復核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或其他法定得不予宣告之事由，自應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有明定。經查，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竊得之SIM卡1張，固屬其犯罪所得，惟該SIM卡屬本身價值不高之物，且未據扣案，被害人亦證稱其發現SIM卡遭竊後，旋即委由其母親向電信公司掛失，該SIM卡對應之門號並未遭人盜打電話或用以小額支付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是該SIM卡經掛失後已失其效用，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且為避免日後執行之困擾，爰依首揭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大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宇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郁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怡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